报请对罪犯张杨减刑建议书

闽武监减[2018]102号

罪犯张杨，男，1990年2月13日出生于福建省顺昌县，汉族，初中文化。现在武夷山监狱第一监区一分监区服刑。

福建省顺昌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28日作出（2015）顺刑初字第99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张杨犯聚众斗殴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5年9月11日交付武夷山监狱执行。（刑期自2015年8月28日起至2018年8月10日止）
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

被告人张杨于2013年6月30日，其伙同他人持械聚众斗殴。系主犯。

服刑期间悔改表现

罪犯张杨在刑罚执行期间认罪悔罪，曾于2017年1月因队列不规范被扣10分，2017年7月因与罪犯郑万平发生推搡行为被扣分30分，共违规2次，扣40分。经教育后能认识错误，继续安心改造，规范行为，遵守监规，服从管教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积极参加生产劳动，服从劳动安排，努力完成劳动定额。罪犯考核自2015年9月至2017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187分。获3次表扬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，建议将罪犯张杨的刑罚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十五天。特报请你院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福建省武夷山监狱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八年一月二十九日

